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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

2、《浙江省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

3、《浙江省环境保护条例》

4、《浙江省城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暂行规定》

5、《浙江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现场管理暂行标准（环境和卫生）》

6、《浙江省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7、《浙江省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实施办法》

8、《浙江省城市建筑工地扬尘治理专项行动方案》

9、《金华市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实施办法》

10、《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

11、《浙江省建筑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工地管理办法》

第二章、工程概况

2.1 工程简介

工程名称：金华四中教育集团高铁新城校区项目

建设单位：金华市第四中学

设计单位：金华市城市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广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浙江华杰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2 工程概况

建设规模及工程类别：项目总用地面积 54383.63 平方米（合约 81.5757

亩），总建筑面积约 56143.45 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 17392.92 ㎡，地上建筑

面积 38750.53 ㎡。工程造价：23947.5733 万元。本工程为各类功能用房及设施

包括：小学部、初中部、风雨操场、报告厅、 小学初中门卫、配电房垃圾房、

标准田径场等。

砌体材料采用陶粒砌块、页岩多孔砖，保温材料为保温砂浆及挤塑保温板。

砌体砂浆采用预拌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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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扬尘治理专项措施

一、扬尘治理工作总目标

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并通过实施确保工地施工现场达到金华市扬尘治理检

查要求，使扬尘治理工作制度化、规范化。

二、扬尘治理实施办法

本工程主要扬尘污染源有：

1、施工现场的水泥、砂石、裸土等；基础土方开挖和回填。

2、运输车辆经过施工道路产生的扬尘、建筑垃圾清理产生的扬尘；

3、车辆遗撒和出场前清洗不到位造成的场外道路污染。

4、石材、板材加工、切割；腻子打磨等。

5、扬尘控制目标和整治标准

⑴建设工程严格落实施工工地“六个 100%”，即施工现场 100%围挡、工地

沙土 100%覆盖、工地路面 100%硬化、拆除工程 100%洒水、出口地运输车辆

100%冲净车身且密闭无散漏、暂不开发的场地 100%绿化。

⑵严格执行 “六个不开工”,即未硬化出入口和路面不得开工、未配置冲洗平

台和设施不得开工、现场管理人员落实不到位不得开工、未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和

围挡喷淋系统不得开工、未办理渣土运输准运证不得开工、未签订扬尘责任状不

得开工。

⑶施工现场采用空心砖砌筑墙体，局部密封硬质围挡进行全封闭作业，围挡

高度不得低于 2.5米，土方作业施工前设置洗车池及自动冲洗平台，进出场车辆

必须清洗干净后才可上路。

⑷施工场区的主要道路必须进行硬化处理，施工场区的其它道路应采取硬化

或绿植覆盖，确保车辆出口 30米以内路面上不能有明显的泥印，或者散落沙石、

灰土等易扬尘建材。

⑸施工期间开启降尘设备，根据市大气办下达的响应通知开启雾炮、喷淋、

场地道路洒水。施工期间临街围挡喷淋、施工作业区的雾炮等设备随之开启。场



扬尘治理专项方案

4

内清扫洒水次数不少于 4次，确保路面不见尘土泥渣，挖土机、搅拌机等设备作

业时旁边 5米内配备雾炮车降尘。

⑹场地内的裸土、弃土按规定进行覆盖、撒草籽绿化或固化，施工现场根据

工程占地面积合理配备移动式雾炮机，配备 8m³洒水车、扫地机，组建文明施工

队。

⑺本工程外脚手架内侧采用密目式安全网封闭，底部设置180mm高挡脚板，

防止灰尘外溢，同时计划在架体上安装高空喷淋降尘设施，满足现场压尘要求。

⑻楼层清理垃圾时应预先洒水湿润，各楼层垃圾应集中堆放；清理楼层、脚

手架、高处平台等处的废料或建筑垃圾时，严禁凌空抛掷；现场废弃物严禁现场

焚烧；施工现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分类存放，并严密遮盖，及时清运。

⑼楼内定型化垃圾通道，借楼层的预留洞，比如：烟道、通风道、管井等，

凡上下贯通大小能容下垃圾直径的都可，用多层板在洞口做一个井筒，使上下形

成一个封闭的简易的管道井，但是在每层的井根部，留一个进垃圾的洞，便于本

层的垃圾扫入井中。最底部设易于开关的门，井内存有一些垃圾后，打开该门，

将井内垃圾产出，用小车运走。

⑽遇有 4级以上大风或重污染天气时，严禁土方开挖、回填等能产生扬尘的

作业。

⑾施工现场如有砖砌围挡拆除时或者破碎作业时，应设置活动围挡封闭，采

用分段湿法作业和定位喷雾进行防尘降尘，并及时清理外运拆除的建筑垃圾，做

到环境卫生、整洁有序。

⑿现场临时道路两侧及楼座周边裸露土进行人工播撒草籽，使场地形成绿化

场地，起到防止扬尘的作用。

6. 施工现场扬尘控制措施

6.1 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来源

1、本工程施工的扬尘污染主要是在建设施工过程中的物料运输、物料堆放、

道路保洁、泥地裸露等活动中产生粉尘颗粒物对大气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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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施工现场易产生扬尘污染的物料主要有：水泥、砂石、灰土、灰浆、建

筑垃圾、工程渣土等。

3、施工现场扬尘治理措施：建设工地施工过程中，做到“六必须、六不准”，

即必须打围作业、必须硬化道路、必须设置冲洗设施、必须湿法作业、必须配齐

保洁人员、必须定时清扫施工现场；不准车辆带泥出门、不准高空抛撒建渣、不

准现场搅拌混凝土、不准场地积水、不准现场焚烧废弃物、不准现场堆放未覆盖

的裸土，确保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总体受控。

4、裸露土采取密目网苫盖、播撒草籽。

5、积极开展社会舆论监督，发动群众参与监管，现场设立施工扬尘举报投

诉电话，接受公众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扬尘污染的举报和投诉；邀请社会热心人

士担任施工扬尘整治义务监管员，对施工工地进行监督和举报。

6、对涉及扬尘问题的作业班组进行专项防止扬尘交底，将扬尘防止工作具

体落实到操作层，并建立奖罚制度以推动施工扬尘污染控制过程。项目部与作业

班组签定扬尘治理目标责任书，对扬尘治理工作进行目标化管理。

6.2 施工现场围挡设置

1、工程施工前，根据规划红线范围，设置高度不低于 2.5m的城建标准化

围挡，施工现场严禁敞开式作业。现场围挡落尘应当定期清洗，保证施工工地周

围环境整洁。

2、在主体结构施工至二层（含二层）以上，脚手架内侧必须使用符合安全

要求的密目式安全网进行全封闭，封闭必须高于作业面且同步进行，密目式安全

网要保持干净、整齐、牢固、无破损，如有污染、破损，应立即更换。

6.3 作业场地、施工道路硬化处理

1、施工现场应按照平面布置要求做好主要道路、材料堆场、生活办公区域

规划，现场道路应铺设混凝土路面硬化，其他道路应硬化或绿化处理，确保无露

土现象，以达到防尘控制要求。

2、施工现场的进出口、场内施工道路和建筑材料堆放地进行硬化处理，并

设安排专人清洁、洒水降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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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工场地大门设置洗车槽，进出现场的运输车辆冲洗干净后，方可驶出

工地。

6.4 道路清扫扬尘污染的控制

工程开工后项目部设置文明施工队伍，排专人每日对施工现场的道路进行

1～2次的清扫，清扫前对路面进行洒水，天气干燥或风力较大时，增加洒水频

次，以保持路面的湿润。

6.5 土方施工、材料堆放扬尘污染的控制

1、在土方开挖、回填施工时主要采取喷雾、降尘和防止车辆带泥土外运等

措施，严格按土方开挖施工方案中所规定的开挖流程进行施工，加强对渣土运输

车辆的车况检查，指派专人随机跟车监督，保证按规定线路行运，严禁乱倒。

2、在场地内堆放作回填使用土方应集中堆放，同时在土方未干化之前，经

表面整平压实后，用密目网进行覆盖，定时洒水维持湿润，以有效地控制扬尘。

6.6 建筑材料扬尘污染的控制

施工现场的建筑材料、构件应按平面布置图分类、分规格存放并设置标识牌，

建筑材料及构件的存放、位置、高度应符合规定要求，做到整齐有序、稳定牢固，

对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和构件，应采取有效措施，按时洒水，加以覆盖。

1、砌块等必须在指定场地进行堆放，进场后及时进行洒水湿润，定时由专

人对堆放场地进行清扫。

2、其他易飞扬物、细颗散体材料必须进行严密的遮盖或存放在不透风的仓

库内，运输车辆要有防止泄漏、飞扬装置，卸料时采取集中码放措施，以减少污

染。

6.7拌制材料扬尘污染的控制

1、为减少施工现场扬尘污染源，施工现场全使用商品混凝土，现场砂浆均

采用砂浆罐进行搅拌，护坡、喷锚所用的混凝土在搅拌时应在四周进行封闭围挡，

以控制和减少水泥扬尘对大气造成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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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袋装抗裂砂浆、勾缝剂等材料应设置封闭的库房进行堆放，安排专人进

行管理，定时进行清扫，保持库内整洁，地面无积灰现象，如需露天存放应采取

严密遮盖措施，装卸以及拌制作业时严格要求工人佩戴口罩，做到轻搬轻放。

6.8 木工机械作业扬尘污染的控制

本工程施工现场木工加工棚采用封闭集装箱式加工棚，木工棚落实责任制，

指定作业场所环境保护责任人，负责木工棚的日常管理，保持木工棚的整洁，及

时清理木屑、刨花和边角料，必要时进行洒水湿润后再清理，并装袋运至指定地

点堆放，定期处置。

6.9 道路清扫扬尘污染的控制

在施工现场主要道路边、生活区域内场地适当位置安装水龙头，使洒水皮管、

洒水车能就近使用，便于操作。道路安排专人每日对施工现场的道路进行 1～2

次的清扫，清扫前需进行洒水湿润，天气干燥或风力较大时增加洒水频次以保持

路面的湿润，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和粉尘经分类袋装后及时地投放到指定的地点。

6.10 运输车辆扬尘污染的控制

运输建筑材料、垃圾和土方等的车辆，在驶出施工现场之前要加强防尘冲洗、

遮蔽、清洁等工作，防止建筑垃圾、泥土的散落，污染道路和周边环境。

冲洗车辆产生的泥浆水应通过三级沉淀达到排放标准后，方可排人城市公共

管网，沉淀池派专人定期进行清理，一般为 2～3天清理一次。

6.11 砖槽切割加工作业扬尘污染的控制

管线安装施工的砖墙沟槽切割，应采用湿作业法进行施工，装饰工程所用石

材应优先组织半成品进入施工现场，实施装配式施工，减少因石材切割、加工所

造成的扬尘污染，现场石材切割加工应设置专用封闭式作业间，操作人员必须佩

戴防尘口罩，以降低或减少扬尘对环境的污染和人体的危害。

6.12 建筑垃圾扬尘污染的控制

1、本工程施工现场设置砖砌封闭垃圾站（或集装箱式封闭垃圾站）。

2、建筑结构楼层内的施工垃圾在清扫前先洒水湿润，运输可采用搭设封闭

式专用垃圾通道运输或采用密封容器、装袋清运，并派专人进行检查、监督。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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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随意在预留洞、阳台、窗口处凌空抛洒。所清扫集中的垃圾，在现场规划场地

内堆放，并适量洒水或覆盖密目网，定时清运搬离现场，以减少粉尘污染。

3、建筑垃圾、工程渣土在 48小时内不能完成清运的，在施工现场内设置

临时堆放场，临时堆放场采取围挡、遮盖等防尘措施。

4、在施工现场处置工程渣土时进行洒水或者喷淋降尘。

5、施工现场堆放的渣土高度不得高于围挡高度，并采取遮盖措施。

6、在建筑物、构筑物上运送散装物料、建筑垃圾和渣土时，采用密闭方式

清运，禁止高空抛掷、扬撒。

6.13 生活垃圾扬尘污染的控制

1、生活垃圾安排专人进行收集、清理，按指定地点与建筑垃圾分开堆放，

并进行密闭遮挡，生活垃圾应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出场。

2、严禁在施工现场焚烧建筑垃圾、废弃木料、塑料品和热熔沥青，以防止

对大气的污染。

6.14 扬尘交底

项目技术部应在工程开工前将施工扬尘的管理措施、规定、处罚措施对各参

建单位进行了明确交底。

6.15 扬尘责任书的签订

项目部与作业班组逐级签定扬尘治理目标责任书，对扬尘治理工作进行目标

化管理。

6.16 其他扬尘控制措施

1、土方作业过程中，安排专人及时清除路面遗洒的泥土，并使路面始终保

持较湿润的状态，做到不泥泞、不扬尘。土方施工期间，当气象预报风速达到 4

级以上时，停止施工作业。

2、禁止使用空气压缩机来清理车辆、设备和物料的尘埃。

3、清扫路面、脚手架时，采取先洒水后清扫的方法。

4、合理安排土石方等容易产生扬尘的工序。

5、施工现场主要运输道路，应进行地面硬化并及时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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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施工场地平整作业造成的粉尘排放要及时洒水。

7、土石方施工现场，经常洒水，保持无风天目测无扬尘。

8、施工现场门卫处附近设置粉尘、噪声监控系统，设备由项目部向专业设

备厂商购置。

6.17 拟投入设备统计

1、施工主要出入口设置了洗车槽、车辆冲洗平台、高压冲洗枪，洗轮机。

2、雾炮机 10台，用于出土点降尘。

3、现场道路围挡、施工道路沿线拟设置了降尘喷淋管。

4、8m³洒水车一辆，扫地机 2台。

5、扬尘检测仪：严密观察，发现数据不符要求立即采取相应降尘措施，直

至数据达标为止。

7. 扬尘治理联合检查制度及处罚措施

1、检查内容按《浙江省建筑工地扬尘治理实施办法》见附件 1。

2、项目部安全文明施工、扬尘治理联合检查小组每月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

考核，项目部各人员随时检查。

3、在安全文明施工、扬尘治理检查小组各人员进行检查后，由专职安全员

对检查中所发现的问题，开出“隐患问题通知单”，各班组在收到“隐患问题通知单”

后,应根据具体情况,定时间、定人、定措施予以解决, 联合检查小组监督落实问题

的解决情况。

4、项目部每周定期对施工现场进行检查，并作好记录。每一个月为一个考

核周期，每月月底进行考核。

5、施工现场扬尘治理罚则：若未按“隐患问题通知单”内容按时整改到位，

项目部将对责任单位或个人处以罚款，罚则如下：

1）出入车辆必须冲洗干净，方可放行，若经发现出入车辆未冲洗或未冲洗

干净，给予责任单位和车辆责任单位 100元处罚。

2）施工过程中严禁对围挡拆除破坏，一经发现 200元每次处罚，若因施工

需要必须上报项目部审核同意后，方可拆除作业并及时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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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土方开挖后裸土面必须立即覆盖严密，违者罚款 100~500元；土方车辆

遮掩密实，严禁遮掩棚未打开遮盖出场，装载过程满载抛洒现象，一经发现

500~1000元处罚。

4）各分包单位施工完后的建筑垃圾按要求堆放布置，不能立即运走的须覆

盖严密，违者罚款 100~500元。

6）楼层内建筑垃圾严禁抛洒，违者罚款 500~1000元。

7）其余未尽事宜详见分包单位管理办法。

第四章 施工现场防噪声污染的各项措施

一、人为噪声的控制

施工现场提倡文明施工，建立健全控制人为噪声的管理制度。尽量减少人为

的大声喧哗，增强全体施工人员防噪声扰民的自觉意识。

二、强噪声作业时间的控制

本公司项目部严格控制作业时间，晚间作业不超过 22 点，早晨作业不早于

6 点，特殊情况需连续作业（或夜间作业）的及时申办夜间施工许可证，应尽量

采取降噪措施，并事先做好周围群众通告工作。

三、强噪声机械的降噪措施

1、牵扯到产生强噪声的成品、半成品加工、制作作业（如预制构件，木门

窗制作等），应尽量放在工厂、车间完成，减少因施工现

场加工制作产生的噪声。

2、尽量选用低噪声或备有消声降噪声设备的施工机械，施工现场的强噪声

机械（如：电锯、电刨、砂轮机等）按规范要求设置封闭的机械棚，以减少强噪

声的扩散。

四、加强施工现场管理

加强施工现场环境管理，采取专人负责的原则，达到施工噪声不扰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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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扬尘治理及防噪管理领导小组体系图

一、扬尘治理及防噪管理工作职责分工及网络图

1、项目部成立扬尘治理及防噪管理领导小组，项目经理为组长，项目技术

负责人为副组长，专职安全员、专项工长、施工员、材料员为组员，实施扬尘治

理工作。网络图附后。

2、由专职安全员负责每天检查扬尘治理、文明施工等实施及落实情况并作

好记录。对存在和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领导小组，由领导小组制定整改措施，并

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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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部扬尘治理及防噪管理领导小组体系图

组长：厉锦平

副组长：张云龙 副组长：郑俊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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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洗平台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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